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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事宜
背景
在WRC-07上，3区的一些国家将698-790 MHz频段确定用于国际移动通信（IMT），如《无线电规则》第5条《频率划分表》的第5.313A款脚注中所示。
在本届大会上，上列国家提议将其国名加入《无线电规则》第5.313A款中，以便在其国内将这些频段确定用于IMT。
第26号决议（WRC-07，修订版）对修订《无线电规则》的《频率划分表》的现有脚注做出了规定，在其进一步做出决议1 c)中说明：
1	任何新的脚注的增加或现有脚注的修改只有在下列情况时才可由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考虑：
…
c)	通过审议一个或多个相关主管部门提交的提案，脚注的增加或修改被专门列入了大会的议程；
注意到除增加国名外，第5.313A脚注没有其他方面的拟议修订。
提案
按照第26号决议（WRC-07，修订版）的进一步做出决议，在第5.313A脚注中增加下列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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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V节 – 频率划分表
（见第2.1款）


NOC		《频率划分表》 – 3区，610-890 MHz
MOD	AUS/BRU/CBG/FJI/INS/KIR/LAO/MLA/BRM/SLM/SMO/THA/TON/TUV/
VUT/VTN/93/1
5.313A	在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中国、韩国、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基里巴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联邦）、新西兰、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新加坡，、泰国、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和越南698-790 MHz频段或其部分频段被确定由上述主管部门用于其希望部署的国际移动通信（IMT）。对该频段做此安排不排除亦划分该频段的其他业务应用使用该频段，亦不在《无线电规则》中确立优先权。中国在2015年以前将不会利用此频段部署IMT。（WRC-1215）
理由：	在澳大利亚、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斐济、印度尼西亚、基里巴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泰国、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和越南确定将698-790 MHz频段用于I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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